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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本技术文件适用于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焦化部备煤落料点改造项目。
1. 本技术文件提出了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焦化部备煤落料点改造项目的相关技术要求。设备的设计、设备供货、调试等方面工作均由投标方完成。
2. [bookmark: _GoBack]本技术文件提出的是最低限度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作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投标方应提供符合本技术文件和有关工业标准的优质产品。对国家有关安全、环保等强制性标准，必须满足其要求。
3. 如果投标方没有以书面形式对本技术文件的条文提出异议，则意味着投标方提供的设备完全符合本技术文件的要求。如有异议，应在投标书中以“对技术文件的意见和同技术文件的差异”为标题的专门章节中加以详细描述。
4. 本技术文件所使用的标准，如与投标方所执行的标准不一致时，按较高的标准执行。如果本技术文件与现行使用的有关国家标准以及颁布标准有明显抵触的条文，投标方应及时书面通知招标方进行解决。
5. [bookmark: _Toc535052067]投标方应提供高质量的设备，这些设备是成熟可靠、技术先进的，投标方具有设备制造、运行成功的经验，提供相关产品鉴定证书。
6. 现场施工的安全管理、标准化作业、文明生产必须执行招标方的相关管理制度。
7. 设备采用的技术不得涉及他人的专利，所有专利涉及到的全部费用均已包含在设备报价中，投标方保证招标方不承担有关设备专利的一切责任。

2、 招标内容
表2－1：主要招标内容
	序号
	招标项目
	单位
	数量
	备    注

	1
	除尘器及配套设备
	套
	31
	根据现场实际布置进行设备的设计、供货、调试等。


注：1.投标方应进行仔细的现场勘察。
    2.详细数量及参数见表2-2.



表2－2：设备数量及详细参数内容
	序号
	设备名称
	风量（m³/h）
	数量（套）
	导料槽总长度（米）

	1
	移动车除尘器
	12000
	2
	/

	2
	点式除尘器
	7000
	6
	45

	3
	点式除尘器
	6000
	9
	4.5

	4
	点式除尘器
	5000
	4
	19.5

	5
	点式除尘器
	4000
	9
	6

	6
	无动力除尘器
	10.5
	1
	10.5

	7
	合计
	31
	85.5



3、 设计条件和要求
3.1 现状
焦化部备煤系统皮带在物料输送过程中会造成粉尘外溢，不能满足现有生产的环保要求。
3.2改造内容及流程
本改造项目为有效治理皮带机运输物料形成的扬尘问题,满足环保B级验收标准。
点式除尘器有如下部件组成：机头密封系统、机头脉冲除尘器、机尾密封系统、以及机尾除尘器、检查门、脉冲气箱、脉冲阀、脉冲空气喷管、离心风机、滤尘系统、PLC自动控制系统、检修平台及爬梯等组成。
移动卸料车除尘器的组成：由除尘器主体、行走系统、脉冲系统、供气系统、吸尘罩及密封软帘组成。除尘器随移动卸料车一起移动处理粉尘，吸尘罩在料仓上方随卸料车运行，卸料车在哪个槽卸料，吸尘罩随卸料车运行到该槽，抽走该槽卸料时产生的扬尘，即卸料车在哪里卸料，该装置就在那里抽风抑尘。
改造后工艺流程如下示意：
皮带机启动→除尘器启动→收尘风机启动→滤尘系统→定时脉冲清灰系统启动
注:设备组成及工艺供参考，最终以专业厂家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所布置方案为准。
4、 功能描述及技术要求
4.1功能描述
皮带输运中由空气流的作用产生大量含尘气体，点式除尘器的工作是利用离心风机，在皮带密封装置中形成负压区，将含尘气体引入除尘器内，除尘器中安装滤筒，含尘气体通过除尘器内的滤筒时，粉尘被滤料阻挡，透过滤料的洁净气体经风机排出。滤筒表面的粉尘使用压缩空气由脉冲喷吹系统自动对其进行喷吹，将滤料表面的粉尘抖落，直接落到皮带上，随物料一起运走，因除尘器系统全部封闭，所以清灰喷吹时不会产生二次扬尘污染。
4.2技术要求
1）除尘效率99.9%。
2）除尘器安装在皮带机上部，不占用岗位操作空间。
3）除尘器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及要求配置导料槽。
4）除尘器采用PLC控制，设置自动/手动两种控制方式。
5）除尘风机选用高效离心风机，通过PLC控制可实现延迟工作20秒，将残留的含尘气体全部收集到除尘器内部，无溢尘现象发生。
6）除尘器设有清灰机构采用在线定时脉冲清灰，工作灵活、可靠。
7）除尘器配备检修平台及爬梯。
8） 除尘器漏风率不得超过2％。
9） 除尘器噪音≤65dB。
10）除尘器采用Q235钢板制作，本体厚度≤4mm，花板厚度6mm，此项板材误差0.30mm。
11）风机电机、电控箱防爆。
12) 滤筒质保18个月、除尘器整机质保1年。
13) 控制系统控制整台设备的启动、停机、风机收尘、定时脉冲清灰系统，配现场操作箱。
14)涂装要求：涂装前应将表面的铁锈、残留物、油污、尘土及其他脏物清除干净，除锈方法和等级应符合GB-8923的规定。涂装要求按照《涂装通用技术条件》JB/T5000.12-2007 执行漆膜应均匀、颜色一致。外表面及防腐部分均涂底漆两道、面漆两道，总厚度不得低于120μm（面漆颜色以招标方要求为准）。

五、招标方与投标方负责范围
5.1 投标方负责范围
投标书中应分别列出供货范围内的所有设备及附件，以及所能提供的服务等。
凡因投标方的原因，设备部件供货不足，遗漏等而造成设备不能正常运行或达不到性能要求，投标方均需无条件补足，直至设备能正常运行并达到性能考核的要求。
5.1.1 投标方设计范围
投标方负责除尘器及配套设备的设计，包括但不限与以下内容。
工艺：负责整个系统的工艺设计。
电气：负责整个系统的电气及连锁设计。
土建：负责整个系统的钢构等设计。
公辅：负责工艺总图布置、设备选型、电气、仪表、管道等公辅设计。
    其他：负责提供给整个系统总用电负荷电气外线条件及能源介质接点条件、主体设备基础条件等。
5.1.2 投标方供货及安装范围
投标方负责除尘器及配套设备设计、制造、调试，培训等，包括但不限与以下内容。
系统总配电柜至各用电点之间的元器件、动力电缆、控制电缆、安装材料（如：桥架、线管）等均由投标方负责供货。
负责公辅施设（包括电气、仪表等）的供货。
负责整个除尘器及配套设备系统的调试。
5.2 招标方负责范围
5.2.1 招标方设计及施工范围
5.2.1.1实行送电制，招标方只负责将整个系统的电源外线接至投标方提供的一个总配电柜进线接口上端处。总配电柜到设备之间的电缆、桥架等施工材料均由投标方供货。
5.2.1.2招标方负责将其它能源介质接至设备旁1米处。
5.2.1.3招标方负责除尘器及配套设备的建安施工。
5.2.1.4招标方负责协调停机时间一次性停机3小时以上。


5.3供货分交表 
 （B：招标方，S：投标方）
	序号
	部件名称
	数量
	单位
	基本信息
	基本设计
	详细设计
	供货
	安装
	调试
	现场指导

	1
	点式除尘器（风量：4000m³/h）
	9
	套
	B
	S
	S
	S
	B
	S
	S

	2
	点式除尘器（风量：5000m³/h）
	4
	套
	B
	S
	S
	S
	B
	S
	S

	3
	点式除尘器（风量：6000m³/h）
	9
	套
	B
	S
	S
	S
	B
	S
	S

	4
	点式除尘（风量：7000m³/h）
	6
	套
	B
	S
	S
	S
	B
	S
	S

	5
	移动车除尘器（风量：12000m³/h）
	2
	套
	B
	S
	S
	S
	B
	S
	S

	6
	无动力除尘器（风量：10.5m³/h）
	1
	套
	B
	S
	S
	S
	B
	S
	S


六、技术资料和文件要求
6.1投标文件要求
根据我司现场实际所供除尘器及配套设备方案布置，设计说明文本及详细图纸资料等。
投标报价：投标报价必须分项报价。主要设备报价清单必须要列出生产厂家。
提供工期计划表。
6.2资料交付及要求

	序号
	资料名称
	交付时间
	备注

	1
	用于设计的资料图
	
	

	
	设计条件及审查
	合同签订7天内
	

	2
	设备
	
	

	
	安装总图
	装置交货时
	

	3
	装置相关资料
	
	

	
	最终设备的使用说明书和功能描述
	装置交货时
	纸质版


注：1.所有日期均指日历日。
2.投标方交付的资料包括纸质资料和电子文件。要求电子文件可编辑，电子文件类型分别为：dwg文件；doc文件；xls文件等。
3.对于没有列入技术资料清单，却是工程所必需的文件和资料，投标方应按招标方要求及时免费提供。如需改进时，投标方应及时免费提供新的技术资料。
6.2.1技术资料交付 
基础施工图  11套
非标设备图  8套
设备安装图  8套
电气设备图  8套
电气原理图  8套
电气安装图  8套
电气、自动化、仪表安装图  8套
易损件图  8套
其他图纸  8套
竣工图纸  4套
说明：上述图纸名称仅为举例，按需提供。
七、质量、性能及寿命保证
1、投标方保证所供货物是全新的、未使用过的，并完全符合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的要求，并对由于制造及材料缺陷而产生的故障负责。
2、投标方所交产品的数量、规格、型号、质量等不符规定的，由投标方负责包换或包退，并承担调换或退货而支付的实际费用。因调换逾期者按逾期交货处理。
3、在质保期内投标方收到通知应免费维修或更换有缺陷的货物或部件。
4、交货时投标方应提供产品质量合格证明给招标方。
5、设备使用过程中无粉尘外泄。设备保修期为设备验收合格后12个月，在保修期内，因投标方设计的缺陷或制造、安装、采购引起的质量问题，投标方负责免费维修或更换。
6、投标方提供的除尘器及配套设备满足国家相关规范。
7、验收以扬尘区域为中心，周边半径5m范围内，岗位粉尘≤8mg/m³。厂房外无肉眼可见无组织外排，并确保满足环保B级验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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